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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三聚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北京三聚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

十九次会议由董事长召集并于2020年04月17日以传真和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

通知，会议于2020年04月27日上午10：00在北京市海淀区人大北路33号大行基业

大厦12层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此次会议应出席董事10

人，实际出席10人，其中独立董事4名；公司部分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

会议；本次会议的举行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

由董事长刘雷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方式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的议案》 

董事会听取并审议了公司总经理李林先生代表管理层所作的《2019年度总经

理工作报告》，董事会认为：该报告真实、客观地反映了2019年度经营管理层有

效执行了董事会各项决议，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开展各项生产经营活动。 

表决结果：同意 10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具体报告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的《2019

年年度报告》中的相关内容。 

公司独立董事韩小京先生、申宝剑先生、杨文彪先生、谭向阳先生分别向公

司董事会递交了《2019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并将在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

会上进行述职。 

该议案尚需提交至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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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同意 10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公司2019年度财务报表已经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

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48,319.29万

元，较上年同期下降44.84%；营业利润9,136.33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86.57%；

利润总额10,371.87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84.7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

润13,870.18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72.56%，其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1,412.80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76.42%。 

经与会董事讨论，认为《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公司

2019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该议案尚需提交至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10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年度审计报告>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通过了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编号为

利安达审字[2020] 第2124号《公司审计报告2019年度》，该审计报告的审计意

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的《北京三聚

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审计报告2019年度》。 

表决结果：同意 10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经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母公司2019年年初未分

配利润为2,237,920,913.39元，母公司2019年度实现净利润41,986,468.14元，提取

法定盈余公积4,198,646.81元后，截至2019年12月31日，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2,275,708,734.72元。公司母公司2019年末资本公积金余额为1,160,525,842.33元。 

在充分考虑了公司对广大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与公司目前的股本结构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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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及公司业绩成长性等情况下，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

如下： 

公司拟以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2,349,720,302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30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70,491,609.06

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交至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意见：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充分考虑了公司对

广大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与公司目前的股本结构状况及公司业绩成长性相匹

配，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中对于利润分配的相关规定，

具备合法性、合规性及合理性。符合公司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尤其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意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并同意提交至公司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表决结果：同意 10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六、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认为《2019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法

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2019

年度经营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该议案尚需提交至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的《北京三聚

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北京三聚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2019年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2020-036）。 

表决结果：同意 10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七、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

案》 

2019年度，公司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募集资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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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及使用制度》的相关规定存放和使用募集资金，符合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的相关规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

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董事会认为《关于2019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

的专项报告》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了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 

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出具了编号为利安达专字[2020]第2069号《北京三聚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鉴证报告2019年度》。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的《关于2019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0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八、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2019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客观、真实地从内部环境、制度建设、

风险控制、监督机制等方面对公司2019年度内部控制情况进行了有效评价。 

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对出具了编号为利安达专字[2020]第2070号《北京三聚环保新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内部控制鉴证报告2019年度》。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的《2019年度

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0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九、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的议案》 

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

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03]56号）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要求执行，报告期内及以前年度均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公

司资金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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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出具了编号为利安达审专字[2020]第2071号的《关于北京三聚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汇总表的专项审核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0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十、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度内部审计工作总结及2020年度工作计划>的

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内部审计工作总结及2020年度工作

计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0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拟续聘公司2020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核通过，同意续聘

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0年的审计机构，聘期一年，审

计费用263万元。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明确同意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该议案尚需提交至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的《关于拟续

聘公司2020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37）。 

表决结果：同意 10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度社会责任报告>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社会责任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的《2019年度

社会责任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0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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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审议，董事会认为《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2020

年第一季度经营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的《北京三聚

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0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珠海巨涛海洋石油服务有限公司为蓬莱巨涛

海洋工程重工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蓬莱巨涛海洋工程重工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巨涛海洋石油服务有限

公司（目前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三聚环保（香港）有限公司持有其39.26%股权，

以下简称“巨涛海洋”）之全资子公司, 为满足其经营需求，同意其向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蓬莱支行申请人民币31,000.00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期限为两年, 

其中3亿元敞口额度，由巨涛海洋之全资子公司珠海巨涛海洋石油服务有限公司

提供全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公司按持股比例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最终以

银行实际批复为准。） 

该议案尚需提交至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实施。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的《关于公司

为子公司及子公司间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40）。 

表决结果：同意 10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十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内蒙古三聚家景新能源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

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为满足其经营需求，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内蒙古三聚家景新能源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三聚家景”）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阿拉善支行申请人民币

37,500.00万元综合授信额度，其中固定资产贷款额度29,500.00万元，流动资金贷

款额度8,000.00万元，期限为两年, 担保方式包括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股权质押、三聚家景资产抵押。（最终以银行实际批复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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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议案尚需提交至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实施。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的《关于公司

为子公司及子公司间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40）。 

表决结果：同意 10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十六、审议通过《关于补充确认关联交易的议案》 

2017年6月27日，公司与黑龙江安瑞佳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瑞

佳”）经协商，明确由公司作为悬浮床加氢技术许可方，将该技术通过有偿方式

许可给安瑞佳使用，并签订《黑龙江安瑞佳石油化工有限公司30万吨/年生物质

油综合利用项目超级悬浮床加氢技术许可合同》。安瑞佳依托公司开发的悬浮床

加氢技术，建设一套30万吨/年生物质油综合利用项目。 

本次关联交易为补充确认公司发生的上述交易。 

关联董事刘雷先生、梁剑先生、刘明勇先生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

事对本议案发表了明确同意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的《关于补充

确认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41）。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十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补选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经公司控股股东北京海淀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推荐，董事会提名和薪酬考核委

员会审核，公司董事会同意提名孙艳红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

人，任期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该议案尚需提交至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补选孙艳红女士为公司非

独立董事不会导致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人数总计超过公司董

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的《关于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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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选非独立董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42）。 

表决结果：同意 10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十八、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定于2020年05月20日（星期三）上午10：00在北京市海淀区人大北路33

号大行基业大厦12层会议室召开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本次大会将采取现场

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的《关于召开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0-043）。 

表决结果：同意 10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北京三聚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0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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